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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通知情况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12日在《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2月27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2月27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2月27日9:15-15:00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惠州新材料产业园新材二路8号博科生产管理楼503
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胡先念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合计 90人，代表股份 105,954,6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283%。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人，代表股份93,296,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27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9
人，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12,658,6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008％。

出席本次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5%
以上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其股东代表（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88人，代表股份2,368,62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7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胡先念先生、陈海波先生、申武先生、张东之先生为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1.01 关于提名胡先念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97,492,1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131%。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36,930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0029％。
1.02 关于提名陈海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97,292,22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4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7,025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631％。
1.03 关于提名申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97,289,0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1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82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279％。
1.04 关于提名张东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97,289,0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1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822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279％。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杨朝合先生、熊政平先生、吴肯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2.01 关于提名杨朝合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97,337,623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673%。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2,423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4798％。
2.02 关于提名熊政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97,289,02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1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82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279％。
2.03 关于提名吴肯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97,289,01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21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3,816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277％。
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聂栋良先生、余良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3.01关于提名聂栋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97,315,1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46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9,91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5297％。
3.02 关于提名余良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97,285,9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818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0,71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969％。
4、《关于制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 105,587,67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537%；反对328,54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01％；弃权38,4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001,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5079％；反对 328,5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709％；弃权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12％。

5、《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同意 105,730,675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86%；反对177,94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9％；弃权46,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144,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0.5452％；反对 177,9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128％；弃权4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421％。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郑素文、马素湘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
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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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鉴于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

为确保换届工作的有序开展，公司于2025年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25年第一次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本次职工代表大会由胡锐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
方式召开；共26名职工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李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与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

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与第四届监事会一致。
表决情况：2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2月28日
附：职工监事简历
李轩先生，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巴斯夫新

材料有限公司工艺催化剂副研究员，澄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化工行业分析师，公司规划发展
部主管。现任公司研发中心一级工程师、研发主管。

截至目前，李轩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董事、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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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 2月 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发出，全体董事一致书面同意豁免通知期限。会议于
2025年2月27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其中陈海波、杨朝合、熊政平、吴肯浩以通讯方式参加。经半数以上董事
推举，本次会议由董事胡先念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讨论并表决，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胡先念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

换届选举的公告》。
2、《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胡先念先生、杨朝合先生、熊政平先生、申武先生、张东之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胡先念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届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的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

换届选举的公告》。
3、《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吴肯浩先生、杨朝合先生、陈海波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吴

肯浩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任期自本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

换届选举的公告》。
4、《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杨朝合先生、熊政平先生、胡先念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杨

朝合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的任期自本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

换届选举的公告》。
5、《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熊政平先生、吴肯浩先生、胡先念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其中熊政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的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

换届选举的公告》。
6、《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申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审议通过
此议案。

7、《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东之先生、胡先君先生、周丽萍女士、湛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审议通过
此议案。

8、《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周丽萍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审议通过
此议案。

9、《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胡锐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审议通过
此议案。

10、《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永泉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审议通过
此议案。

11、《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廖颖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聘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已审议通过
此议案。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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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

2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2月27日以现场通知方式发出，
全体监事一致书面同意豁免通知期限。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经半数以
上监事推举，本次会议由监事聂栋良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胡锐先生列席了会
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及表决，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聂栋良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完成监事会换届

选举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986 证券简称：宇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5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2025年2月27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顺利完成了董事会换届选举相关工
作。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四名，独立董事

三名。
1、第四届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胡先念先生、陈海波先生、申武先生、张东之先生
独立董事：杨朝合先生、熊政平先生、吴肯浩先生
董事长：胡先念先生
上述董事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
议。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不设职工代表董事，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2、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1）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胡先念先生、杨朝合先生、熊政平先生、申武先生、张东

之先生组成，其中：胡先念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2）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吴肯浩先生、杨朝合先生、陈海波先生组成，其中：吴肯

浩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3）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杨朝合先生、熊政平先生、胡先念先生组成，其中：杨朝

合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4）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熊政平先生、吴肯浩先生、胡先念先生组成，其

中：熊政平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部分公司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陈爱文先生、李国庆先生、曾斌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董

事，亦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非独立董事胡先君先生、湛明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董事，
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上董事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对其为公司所做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独立董事陈爱文先生、李国庆先生、曾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非
独立董事胡先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34,000股；湛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68,000股。

特此公告。
附件：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附件：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1、胡先念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大庆石油学院炼制

系，后培训获美国北弗吉利亚大学MBA学位，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环保溶剂部主任，湖南中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惠州宇新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惠州宇新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长岭石化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现任公司董事长，惠州宇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湖南与新贸易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惠州宇新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惠州博科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胡先念先生为公司实际控股人、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93,296,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24.3275%，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公司现任董事会秘书胡锐先生是父子关系；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
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陈海波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工自动化
专业，本科学历。曾任中国石化长岭炼油厂仪表车间工程师、深圳海正实业有限公司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岳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元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岳阳市
集睿机电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浙江贝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陈海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2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32%，与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杨朝合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长期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化学工程学院院长、重质油国家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油气加工新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现任教育部高等学校化工类专业
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化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外部董事，青岛惠城环保科技集团公司和山东三维化学集团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化学品安
全协会理事、中国石油学会智库专家、山东省化学化工学会副理事长。

杨朝合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4）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熊政平先生，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金融学专
业；先后在湖北省荆州地区农业局、湖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蔚深
证券有限公司（现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巨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职。2015年7月至今在深圳修能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长兼总裁。现兼任四川科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新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已退市）
独立董事、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湖北绿色家园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熊政平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4）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吴肯浩先生，1981年出生，汉族，经济学硕士研究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国注
册会计师，具有特许公认会计师资深会员（ACCA，FCCA）。2006年9月～2016年9月：安永华
明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2015年12月至今：兼任广发证券国内 IPO内核委员会外聘财
务审核委员。2016年9月至今就职于前海方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财务部总
经理。

吴肯浩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4）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6、申武先生，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浙江大学
化学工程专业。曾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巴陵石化生产副厂长、生产管理部副部长，
中石化长城能源化工（宁夏）有限公司BDO运行部主任、聚乙烯醇运行部主任、生产计划部部
长，惠州宇新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惠州博科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
理。

截至目前，申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
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7、张东之先生，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河北工
业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曾任湖南中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惠州宇新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技术员、主管、生产副部长、生产部长、总经理助理，惠州跃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兼执行董事；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惠州宇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张东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30%，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
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
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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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2025年2月27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2025年2月27日，公司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8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的《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顺利完成了监事会换届选举相关工
作。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
非职工监事：聂栋良先生、余良军先生
职工监事：李轩先生
监事会主席：聂栋良先生
上述监事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以上人员均能够胜任所任岗位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非职工监事聂栋良先生、余良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附件：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简历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2月28日
附件：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简历
1、聂栋良先生，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国

石化广州分公司贮运部安全员、重点装置安全工程师、充装站技术负责人、区域主管，惠州宇
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部副部长，惠州宇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储运部部长兼工会主
席。现任公司储运中心主任、监事会主席兼工会主席。

截至目前，聂栋良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余良军先生，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四川大学，工业催化
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惠州宇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开发部主管、副部长，生产部副部
长，公司董事、计划发展部副部长、安全环保职业卫生部副部长、职工代表监事。现任公司
HSE部部长、监事。

截至目前，余良军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董事、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李轩先生，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巴斯夫
新材料有限公司工艺催化剂副研究员，澄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化工行业分析师，公司规划发
展部主管。现任公司研发中心一级工程师、研发主管。

截至目前，李轩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董事、其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
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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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2月27日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
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
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及《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申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张东之先生、胡先君先生、湛明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周丽萍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聘任胡锐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聘任张永泉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聘任廖颖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以上人员任期
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其中：胡锐先生和廖颖女士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胡锐
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董事会秘书

胡锐

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惠州新材料产业园新材二路8号博科生产管理楼5楼

0752-5962808

0752-5765948

hur@yussen.com.cn

证券事务代表

廖颖

0752-5830309

stock@yussen.com.cn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简历

广东宇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简历
一、高级管理人员
1、申武先生，男，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浙江大学

化学工程专业。曾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巴陵石化生产副厂长、生产管理部副部长，
中石化长城能源化工（宁夏）有限公司BDO运行部主任、聚乙烯醇运行部主任、生产计划部部
长，惠州宇新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惠州博科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
理。

截至目前，申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

2、张东之先生，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河北工
业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曾任湖南中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惠州宇新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技术员、主管、生产副部长、生产部长、总经理助理，惠州跃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兼执行董事；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惠州宇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截至目前，张东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30%，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
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胡先君先生，1967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中石化巴陵石
化公司洞庭氮肥厂车间工人、技术开发处助工、工程师、副科长、科长、副处长，中石化巴陵分
公司煤代油项目部技术室主任，中国神华煤制油公司煤制烯烃项目气化专业负责人，神华包
头煤化工有限公司煤气化项目组经理、甲醇中心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惠州宇新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目前，胡先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3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32%，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
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周丽萍女士，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
税务师。曾任岳阳市岳阳楼区郭镇乡林业站会计，湖南双汇商业投资有限公司财务主管，华
寅会计师事务所湖南分所审计助理，岳阳长盛税务师事务所注册税务师，湖南中创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副部长，公司财务部部长、财务总监、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兼副
总经理，惠州宇新新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惠州博科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截至目前，周丽萍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30%，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
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
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湛明先生，198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学历。曾任惠州宇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研发部主管、副部长，公司计划发展部部长，公司董事
兼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其作为共同发明人之一曾参与“一种物料分配装置”“一种
进料盘”及“一种烷基化产物分离装置”等专利的研发，先后取得了北京大学创新奖（学术类）
及北京大学陶氏化学可持续发展创新大赛二等奖等奖项。

截至目前，湛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6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38%，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
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
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6、胡锐先生，199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本
科学历，曾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专员、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董事长
助理、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部部长。

胡锐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截至目前，胡锐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胡先念为父子关系，与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8）本公司现任监事。

二、其他相关人员
1、张永泉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曾任

中国石化长岭分公司计划科计划员、财务处会计，公司财务部会计、财务主管，惠州宇新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财务主管，现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截至目前，张永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廖颖女士，199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湖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学历；中级经济师，具备法律职业资格。曾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专员、董事会办公室主办，现
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管、证券事务代表、法律事务代表。

廖颖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培训证明。截至目前，廖颖女士持有
公司股份14,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深
圳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4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芯海科技”）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 资 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

股 本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每股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70,230.61

-19,256.26

-19,193.25

-17,064.90

-17,983.01

-1.21

-20.84%

本报告期末

169,710.37

75,729.22

14,242.56

5.32

上年同期

43,294.61

-15,548.41

-15,556.30

-14,345.14

-15,716.04

-1.01

-14.29%

本报告期初

145,210.95

91,548.57

14,242.56

6.43

增减变动幅度（％）

62.2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增减变动幅度（％）

16.87

-17.28

-

-17.28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4年年

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70,230.61万元，同比增长62.2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17,064.90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
983.01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169,710.37万元，同比增长 16.87%；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75,729.22万元，同比减少17.28%。

本报告期，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2024年计提的存货跌价损失3,608.66万元，较上年同期
计提增长33.44%。

本报告期，公司计提股份支付费用金额7,273.79万元，剔除股份支付影响，同口径对比,实
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减少亏损9,352.18万元。

本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提质增效，多项措施并举，旨在通过企业文化、治理体系、营销体系
建设，牵引企业经营业绩持续增长，公司治理、战略及营销作战能力等维度的全方位提升；夯
实 IPD变革项目、落地产研信息化建设，保持前瞻性技术创新及高质量的研发投入，有效提升
研发效率和管理效率。

（二）主要财务数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70,230.61万元左右，同比去年增长62.22%，主要因素：一、行业

景气度改善，公司下游客户需求回暖，带动业绩上升；二、公司持续高研发投入，新产品逐步推
出并被头部客户大量采用，如多节BMS以及应用于计算机周边的PD、EC、Hub 等系列产品出
货量同比增长迅速，头部客户销售占比较大，推动公司整体营收的增长。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本公

告所载2024年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已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初步沟通，但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审定，可能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字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
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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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营业总收入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基本每股收益（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股本（万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1,893.72

-9,948.13

-10,553.87

-10,010.62

-10,164.49

-0.27

-10.70%

本报告期末

102,329.43

87,464.44

37,051.56

2.36

上年同期

21,210.34

1,678.82

2,077.54

2,115.31

1,332.17

0.08

2.92%

本报告期初

107,398.42

99,696.40

37,051.56

2.69

增减变动幅度（%）

-43.92%

-692.57%

-608.00%

-573.25%

-863.00%

-437.50%

减少13.62个百分点

增减变动幅度（%）

-4.72%

-12.27%

-

-12.27%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3.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2024年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11,893.7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3.92%,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0,010.6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73.2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164.4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63.00%。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102,329.43万元，较期初下降4.72%；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为87,464.44万元，较期初下降12.2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2.36元，较期初下
降12.27%，总体财务状况稳定。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一是受宏观经济下行影响，客户群体支出减少；二是公司所处行业竞争加剧，业务收缩，

订单减少；三是公司内部持续进行合规整改，业务开拓节奏有所放缓。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为11,893.7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3.92%；营业利润为-9,

948.13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92.57%；利润总额为-10,553.87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608.00%；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0,010.6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73.25%；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164.4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63.00%，主
要原因系公司内部合规整改，部分客户延迟了与公司的合作项目，导致业务开拓节奏有所放
缓，全年收入下降。同时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出现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经过审慎评估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约3,000.00万元等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2.报告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为-0.27元，较上年同期下降437.5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为-10.70%，较上年同期减少13.62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较上年度下降所致。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性因

素。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经审计的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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